上海杨浦区正诚律师调解中心
调解费用收费办法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上海杨浦区正诚律师调解中心调解规则》的规定，调解费用包括案件登记费和案件调解费，具体按以下标准收取：

1、 案件登记费：
1、 案件登记费采取固定收费模式，金额为人民币1,000元/件。
2、 [bookmark: _Hlk512345856]案件登记费在各方当事人共同申请调解时预缴，在各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，由各方当事人按比例平均承担；若当事人对案件登记费的预缴承担比例另有约定的，可以从其约定。
3、 若由部分当事人先行提交调解申请，则由该部分当事人预缴全部案件登记费，在该部分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，由该部分当事人按比例平均分担；若该部分当事人对案件登记费预缴的承担比例另有约定的，可以从其约定。
在此情形下，若经调解中心征询其他当事人不同意接受调解的，案件登记费不予退还。
4、 各方当事人可协商一致确定各自承担的案件登记费的比例；如各方未达成协商一致，调解员将根据调解案件的案情和调解结果，确定各当事人应承担的案件登记费的比例。
5、 如已申请调解的当事人撤回调解申请，已缴纳的案件登记费不予退还。

2、 案件调解费：
1、 案件调解费共有两种计收方式：按调解案件的争议标的收费；按调解工作时间收费。
2、 经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，可以选择前述两种方式之一的收费方式。如各方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，或由部分当事人预缴全部案件调解费的，则应以调解案件的争议标的收费作为收费方式。
3、 案件调解费具体标准如下（币种皆为人民币）：
	争议标的金额
	按标的收费
	或
	按小时收费

	50万元以下
（含50万元）
	争议金额的3% 
最低不少于5,000元
	
	3,000元/小时

	50万元—100万元（含100万元）
	争议金额的2% 
	
	4,000元/小时

	100万元以上
	争议金额的1.5%
	
	5,000元/小时


4、 案件调解费在各方当事人共同申请调解时预缴，在各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，由各方当事人按比例平均承担；若当事人对案件调解费的预缴承担比例另有约定的，可以从其约定。
5、 若由部分当事人先行提交调解申请，则由该部分当事人预缴全部案件登记费，在该部分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，由该部分当事人按比例平均分担；若该部分当事人对案件调解费预缴的承担比例另有约定的，可以从其约定。
在此情形下，若经调解中心征询其他当事人不同意接受调解的，预缴的案件调解费全额予以退还。
6、 各方当事人可协商一致确定各自承担的案件调解费的比例；如各方未达成协商一致，调解员将根据调解案件的案情和调解结果，确定各当事人应承担的案件调解费的比例。
7、 如已申请调解的当事人撤回调解申请的，已缴纳的案件调解费，在根据调解规则确定调解员前，可予以退还；在根据调解规则确定调解员后调解开庭前，可予以减半退还；在调解开庭后，不予退还。

